
昆明市2024年至2025年失业保险
[bookmark: _GoBack]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宣传及办事指南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 财政部 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24〕44号）、《云南省社会保险关于延续实施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政策做好经办服务工作的通知》（云社险通〔2024〕3号）等文件通知要求，2024年至2025年昆明市继续实施失业保险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
一、补助对象
（一）企业招用2024届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16-24周岁登记失业青年，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并足额缴费3个月以上。
高校毕业生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取得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的毕业生，包括研究生和本科、专科（高职）毕业生，不包括函授、成人教育、技师学院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等毕业生。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毕业时间不早于2022年（2024年招用）、2023年（2025年招用）。
（二）劳务派遣单位享受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需先提出申报。
二、补助标准
一次性扩岗补助标准为1500元/人。
同一名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或失业青年，不论身份是否变更，参保企业是否变更，其历年身份信息只能由一户企业用于享受一次性扩岗补助，不得跨年度、跨地区、跨企业重复享受。
三、申领流程
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到参保地经办机构提出书面申请，提交《云南省失业保险一次性扩岗补助申报表》（附件1）和《云南省失业保险一次性扩岗补助申报花名册》（附件2）纸质版和电子版，对存有异议的，需要企业提供被录用人员身份证、毕业证书、劳动合同等相关佐证材料。
对审核通过的企业，经办机构按程序在县（市）区人社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发放至企业确认的对公账户。
四、申领时限
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执行期限至2025年12月31日。符合条件的企业须在2025年12月31日前提出申请，逾期的经办机构不再受理。
五、温馨提醒
企业应依法如实申报，并承诺所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有效，符合失业保险一次性扩岗补助申领条件，如有虚假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县(市)区经办机构地址和联系方式
	序号
	机构名称
	办公地址
	联系电话

	1
	盘龙区社会保险中心
	昆明市盘龙区政务服务中心（锦武路15号）一楼大厅、主城区街道办事处失业保险窗口
	63182927、68061333

	2
	五华区社会保险中心
	昆明市五华区政务服务中心龙泉路万彩城6栋二楼大厅人社综窗（失业保险企业业务）、三楼大厅人社综窗19-21号窗口（失业保险个人业务）
	63588146、63588769、63588129

	3
	西山区社会保险中心
	昆明市西山区春雨路188号4楼失业保险窗口
	68158362、68158416

	4
	官渡区社会保险中心
	昆明市关兴路320号
	67173435

	5
	安宁市社会保险中心
	安宁市金晖路宁湖大厦裙楼4楼
	68690687

	6
	晋宁区社会保险中心
	昆明市晋宁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失业保险窗口（2、3号）
	67895665

	7
	呈贡区社会保险中心
	昆明市呈贡区政务服务中心(呈祥街515号下沉广场)B区民生保障区)
	67427150、67475795

	8
	富民县社会保险中心
	富民县黎昌路黎阳大厦三楼
	68814639

	9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社会保险中心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屏山街道秀屏路81号禄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楼1号窗口
	68915228

	10
	嵩明县社会保险中心
	昆明市嵩明县嵩阳镇玉馨路政务服务中心2号楼2楼
	67910230

	11
	宜良县社会保险中心
	宜良县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宜良县汇东西路与白鹭街交叉口）
	67523530

	12
	石林彝族自治县社会保险中心
	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社会保险中心一楼失业保险窗口
	67792020

	13
	东川区社会保险中心
	昆明市东川区铜都街道东起路2号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62138519、62138526

	14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社会保险中心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仁德街道凤凰路12号人社局二楼（社会保险中心3、4号窗口）
	62655116

	15
	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务局劳动就业办
	鼎南路1号自贸区综合服务中心
	68163227、68163228、68163229

	16
	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社会保险中心
	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昆明市呈贡区七甸街道小哨箐369号）1号楼1楼103室
	67517359

	17
	昆明市社会保险中心
	昆明市呈贡区昆明市市级行政中心8号楼217
	63353825



